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课间饮奶，助力学生健康成长

新的学期已经开始了，如何让学生
保持良好的身体健康状况，尽快适应新
学期紧张的学习与生活呢？教育部门和
营养专家们指出，孩子们经历了假期的
放松，各方面都还处于调整阶段，这时
候正常的作息时间和均衡的营养是非
常重要的。

从
2000

年起，由国家农业部、教育
部等七部委局联合发起并实施的国家
“学生饮用奶计划”，通过课间向在校学
生提供一份优质的牛奶，提高青少年的
身体素质，并逐步养成其良好的健康及
合理膳食习惯。目前，全国已有

31

个省、

660

个城市、

6

万多所学校， 近
2200

万学
生在校饮用“学生奶”。

许多家长都曾有过这样的疑问，

“孩子在家常喝牛奶， 为什么还要在学
校里喝牛奶？”其实，受中国人饮食习惯
等因素的影响，很多家长无法保证学生
的早餐质量，相当比例的学生在上午第
二节课后，都出现不同程度的血糖降低
现象， 从而影响上课注意力和学习成
绩，甚至影响了孩子的生长发育。此时，

为学生们提供一包优质牛奶，不仅能适

时补充他们发育所需的营养及能量，同
时学校集中饮奶的氛围，还可以有效培
养学生长期饮奶的意识及习惯。

2009

年中国疾病预防控制中心营养
与食品安全研究所专家针对长沙市

520

名四至六年级小学生经常饮奶与较少饮
奶同学的一项对比调查，得出结论：经常
饮奶学生相比较少饮奶学生， 身高提高
1.2

厘米，体重提高
0.6

公斤，坐高提高
0.6

厘米， 桡骨尺骨矿物质含量均增加
0.037

克
/

厘米。 实践证明， 坚持每日在校饮用
“学生奶”，对有效改善学生营养状况、促
进学生健康成长起到了积极促进作用。

也许很多家长都不大清楚，“学生
奶”产品不同于其它普通牛奶，“学生奶”

是专供中小学生在校饮用的牛奶， 只有
得到国家严格审核并认证的生产企业才
能生产“学生奶”。“学生奶”在奶源选用

上十分严格， 产品必须选用指定牧场的
优质奶源；要求以生牛乳为原料加工，不
得使用复原乳， 且不能添加营养强化剂
的超高温灭菌乳或超高温灭菌调制乳，

且风味奶中原奶量不得低于
８０％

；同时，

现代化的生产设备、 先进的生产工艺及
严格的生产管理体系，确保了每一包“学
生奶”产品的营养与高品质。

作为国内“学生奶”行业领跑者，蒙
牛“学生奶”从

2007

年开始进行校内规范
操作关键点控制的实践工作， 不仅注重
各个环节的规范操作及安全培训工作，

而且要求从奶源、生产、检测到运输等都
必须执行严格的规定程序； 所有产品出
厂前严格进行多项检测； 同时严格执行
入校征订、配送、储存、领取、分发、饮用到
回收的每一环节的管理工作， 设定了独
有的关键点控制管理流程及规范标准，

并明确各相关人员的工作职责及考核办
法， 确保每个孩子喝到的都是安全营养
的“学生奶”。

正如蒙牛“学生奶”项目总监高俊
光说的那样：“我们要用最好的奶源、最
高品质的产品、最负责任的工作态度来
干好这项民心工程。新学期伊始，蒙牛
将继续为学生提供‘安全、营养、方便、

价廉’的学生饮用奶，力求为孩子们送
去营养与安全， 助力学生健康成长！”

（孟磊）

垃 圾 围 城 忧 思 录

这是一个世界性难题， 在今日中国
显得尤为突出。

这是一个发展中的难题， 必须用发
展的方式加以解决。

一方面，伴随着城镇化的快速发展，

１３

亿多国人产生的垃圾总量不断攀升，

２０１２

年全国城市生活垃圾清运量达到
１．７１

亿吨；另一方面，随着人们环保维权
意识的持续增强， 新建垃圾处置设施的
难度越来越大， 许多城市现有垃圾处理
能力已接近饱和或超负荷。

垃圾围城，令人担忧的，不仅仅是现
状的危急，更在于困局的难解。化解这高
悬头顶的“达摩克利斯之剑”风险，需要
基础设施投入，需要制度设计创新，更需
要全体国人的自觉自醒。

现状：

无处安放的垃圾
尽管有调查数据显示， 目前全国三

分之一以上城市遭遇“垃圾围城”，全国
城市垃圾堆存累计侵占土地

７５

万亩；但
对于大多数国人而言， 垃圾处理只是从
自家厨房垃圾桶到楼下小区垃圾箱的距
离，只要每天有人来收集垃圾，垃圾围城
就只是一个遥远的概念。

经过近两个月的全国性调研， 新华
社记者发现， 垃圾围城问题的现实严重
性，远远超乎人们的想象。

天子岭垃圾填埋场是杭州唯一的大
型垃圾填埋场所。

１９９１

年投入使用时标
高为

３０

米，

２０

多年过后，占地
１８４０

亩的填
埋场如今标高已达

１０２

米， 而
１６５

米就是
上限，预计使用寿命已不足

６

年。

“巍巍天子岭”式的局面，是各大城
市普遍面临的问题。 作为目前国内最为
传统也最为主流的垃圾处理方式———填
埋，即将遭遇无处可埋的困境。

位于北京东郊三区交界处的北神树
垃圾填埋场，

１９９７

年投入使用，设计日处
理垃圾能力

９８０

吨， 设计使用寿命
１３

年。

然而直到今天， 每天还有超过千吨来自
北京中心城区的垃圾运到这里， 再由专

门的大型垃圾车缓缓地送上离地数十米
高的垃圾山，实施填埋作业。

同样的问题在全国各大城市普遍存
在。北京，日产垃圾

１．８

万吨；上海，日产垃
圾
１．９

万吨；广州，日产垃圾
１．８

万吨———如
此庞大的数量，足以让任何垃圾填埋场很
快就成为垃圾山。杭州环卫部门有个形象
描述： 过去全城产生的垃圾需

６

年才能填
满整个西湖，如今只需要

３

年。

记者调查发现， 更隐性也更严重的
问题是， 由于过去对垃圾无害化处理的
认识不到位， 许多只是经过简单无害化
处理的垃圾填埋场， 不仅成为让周边居
民不敢开窗的臭气来源， 更成为次生污
染的发源地。

记者在南方某市一座垃圾填埋场附
近看到： 尽管有简单的垃圾渗滤液处理
装置，但只要大雨来临，这些设施就形同
虚设， 雨水迅速混合着黑臭的污水冲向
下游村庄。

周边的村民说， 这些年来深受污染
所害，曾经的鱼米之乡如今耕地绝收，种
出来的香蕉是黑心的， 稻米的米粒是黄
色的，耕牛喝了河水以后纷纷死去，村里
得呼吸道、肠胃疾病的比例明显增加，根
本不敢让孩子们到河边嬉戏。

困局

：垃圾处置设施四处碰壁
这是一组令人尴尬的数据： 当各级

地方政府总能克服各种困难完成主要经
济指标之时， 与垃圾处理有关的目标却
往往落空。

早在
２０００

年， 当时的建设部就曾确
定北京、上海、南京、杭州、桂林、广州、深
圳、 厦门为“生活垃圾分类收集试点城
市”。但

１３

年过后大家发现，当年的试点
如今还在试点， 垃圾分类的进展步伐堪
称“比蜗牛还慢”。

垃圾分类和垃圾处置进展的缓慢，

加剧了垃圾围城的紧张局面。 北京现有
垃圾处理设施的设计总处理能力约为日
均
１．０３

万吨，每天缺口达
８０００

余吨。除了
北神树， 北京其它的大型垃圾处理设施
也都处于超负荷运行状态。

记者在采访中发现， 由于垃圾填埋

会造成占地多、污染重、危害大、处置周
期长等各种问题，因此，当前国内各大城
市纷纷将垃圾处置的重点改为发展垃圾
焚烧厂和餐厨垃圾生化处理厂。

但各地发展垃圾焚烧的雄心能否实
现，仍然是一个未知数。在垃圾焚烧厂纷
纷上马的同时，由此产生的争论、纠纷甚
至冲突，也从来没有停止过，有的甚至演
化成为群体性事件。

数年前曾规划兴建
５

个垃圾焚烧厂的
北京，就因为阿苏卫项目遭到周边居民强
烈抵制，至今只建成了一座垃圾焚烧厂。

在广州， 尽管李坑垃圾焚烧厂的排
放标准已达到欧盟水平， 但驻厂的村民
监督办公室副组长范燕芬和周围村民仍
然不满意。“每晚

１２

点上百辆垃圾车排队
进厂卸料时，老百姓根本不敢开窗。”

如果说居民抵制垃圾焚烧厂的主要
原因是担心二英， 那么恶臭则是许多
民众抵制另一种垃圾处置设施———餐厨
垃圾生化处理厂的主要原因。

２０１３

年夏天，一则关于“上海垃圾处
理厂臭气熏天，江苏群众屡次交涉无果”

的消息在网上引发关注。受到抱怨的，正
是采取堆肥发酵工艺、 处理餐厨垃圾的
国清垃圾厂。

江苏省昆山市千灯镇新泾村村民王
志艳说，村子离垃圾厂就一河之隔，虽没
有如网文中所说“吃苍蝇拌饭” 那么夸
张，但碰到刮东南风或夏季高温时，味道
确实特别大，令人作呕。

一个个为解决民生后顾之忧而建的
垃圾焚烧厂、垃圾生化处理厂，却在各地
普遍遭遇尴尬。在建设资金逐渐充实、技
术手段日益成熟的今天，人人都离不开、

但人人都不想要的“邻避效应”，已经成
为破解当前垃圾围城困局的最大障碍。

出路

：共同但有区别的责任
每天下午

５

点，上海市闵行区古美街
道古美三村的居民们都会走出家门，在
社区志愿者的指导下， 将过去一天积累
的垃圾分为干湿两类， 分别丢弃到两个
垃圾桶中。

经过二次分拣的垃圾， 由环卫公司
的电瓶车上门进行分类收集， 中转后分
别转往垃圾焚烧厂和餐厨垃圾生活处理
厂实现末端处置。

古美街道办事处主任徐知告诉记
者，尽管推进相当艰难，但以“二次分拣”

为特色的垃圾分类“古美模式”还是取得
了明显实效： 人均生活垃圾末端处理量
连续两年下降，目前已减少到

０．５２

公斤
／

天，低于上海全市
０．７４

公斤
／

天的平均水
平。 仅去年一年因垃圾减量而节约的垃
圾清运成本就达到

１１３

万元，为今后持续
的资金投入创造了条件。

古美的试点， 只是全社会向垃圾围
城宣战的一个缩影。 全社会各界承担起
共同但有区别的责任， 是破解垃圾围城
困局的出路。

破解垃圾围城困局，政府责无旁贷。

这不仅意味着政府要将更多的公共财政
资金投向垃圾处置， 要以更严谨的态度
和更负责任的决策来制定垃圾处理政策
法规、布局垃圾处置设施，更要求政府以
对人民群众根本利益负责的态度， 铁腕
治理垃圾处理问题， 把相关政策措施真
正落到实处。

破解垃圾围城困局，企业要更加有所
作为。“循环经济上市第一股”格林美董事
长许开华介绍说，一块手机电池，可污染

５

吨水体或者
０．５

平方米土壤， 而其含有的
锂属于稀有金属。手机电路板更有千分之
三的黄金，含量远超一般的金矿。

破解垃圾围城困局， 最终需要的是
全民参与。 上海市浦东新区环境保护和
市容卫生管理局局长曹亚中告诉记者一
个调查结果，在垃圾分类方面，退休老年
人做得比青年白领要好， 老旧小区做得
要比高档小区好。“这说明， 垃圾分类与
居民文化程度、收入高低没有必然联系，

关键还是意识是否到位。”

在拥有
１３

亿人的世界人口第一大
国， 在城镇化率已过

５０％

并还将继续增
长的发展中大国，破解垃圾围城困局，刚
刚起步……

（据新华社北京
２

月
２５

日电）

■

记者手记

垃圾困局，你是制造者 也是埋单者

据新华社北京
２

月
２５

日电
（记者李舒） 不管你是不是
一名环保主义者， 不管你承不
承认物质不灭和能量守恒定
律，在垃圾这个问题上，你都深
深参与其中，你是重要的一环。

你是垃圾的制造者， 处理不当
的话，也注定是受害者。

面对垃圾， 第一次感到灵
魂深处的震撼， 是

２００９

年和摄
影师王久良一起踏访北京的
“野垃圾场”。 冬天的北京没有
树叶，凄厉的北风吹过，垃圾场
周边的树枝上挂满了五颜六色
的塑料袋，像嘲笑我们的妖怪。

塑料袋、包装盒、玻璃瓶、

牙刷、衣裤、泡沫板、馒头、蛋
糕、炸鸡腿、电池、粪便……许
多你生活中熟悉的物品， 以一
种不熟悉的形态展示在你面
前，它们山一样堆在那里，淌着
黑水，散着恶臭，一天比一天腐
烂。

挑战你神经的还不是气
味， 是在垃圾上寻找食物的羊
和鸡。每天上午

１０

点多，放羊的

村民赶着羊准时路过， 羊群欢
叫着冲上垃圾场， 翻捡头天夜
里城里人留下的“垃圾盛宴”；

而鸡的步伐更加从容， 它们不
需要着急赶路， 天黑前的时间
足够它们享受美餐。 距离垃圾
堆不远，是一片藕塘，这里的莲
花出自垃圾水滋养的淤泥想不
染怕也不行了。

若干天后，这些莲藕、鸡和

羊， 也许会香喷喷地出现在你
的餐桌上， 开始它们生命中的
下一个轮回。

王久良说：“就是从看到这
些的那一刻起， 我就发誓吃饭
绝不剩下一粒粮食， 绝不用一
次性用品。”

四年后，又一次关注“垃圾
围城”，有喜有忧：

在政府和民间的共同努力

下，北京的“野垃圾场”还有，但
已经很难找到了， 乡村也有了
垃圾回收体系。

垃圾焚烧厂、 餐厨处理设
备越来越精良， 在终端园区确
实很难闻到垃圾的腐臭， 但垃
圾分类收集和运输的脚步却依
然迟缓， 垃圾运输车辆的密闭
和气味仍然令人担忧。所以，不
要以为你住别墅吃喝“高大上”

就可以不为环境污染所累，不
要因为你不用付费就随意扔掉
垃圾而自得， 不要因为你偷懒
不对垃圾进行分类也没人管而
放肆。垃圾困局，你是制造者，

也是埋单者。

■

短评
唯有阳光，才能刺穿高墙内的腐败阴影

江门市原副市长林崇中违法暂予
监外执行案、 广东健力宝集团原董事
长张海违法减刑系列案……近年来，

一连串“蹊跷”案件的相继曝光，不仅
让高墙内外串通违法的链条浮出水
面， 也将执法司法环节的诸多漏洞清
晰呈现在了人们面前。

一堵高墙，圈禁的是罪行，绝不能
遮蔽住腐败的阴影。 我国法律规定了
减刑、假释、暂予监外执行这样的刑罚
执行制度，是“宽严相济”刑事政策的
具体体现，但是，一些已判刑的官员、

富商利用人际关系，钻制度空子，拉拢
腐蚀监狱、 看守所人员， 进行权钱交

易。统计显示，

２０１３

年，全国检察机关
共监督纠正刑罚变更执行不当

１６７０８

人，其中减刑不当
１３２１４

人，假释不当
２１８１

人，暂予监外执行不当
１３１３

人。

阳光，是最好的防腐剂。杜绝高墙
内的暗箱操作，避免使减刑、假释、暂
予监外执行成为有罪贪官、富商的“特
权通道”，公开透明和让人民监督才是
最好的“良药”。只有加大公开力度，公
开审理，公开减刑、假释、暂予监外执
行信息和流程，才能让有罪贪官、富商
断了逃脱惩罚的念头，老老实实服刑，

接受改造，重做新人。

（据新华社北京
２

月
２４

日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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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央政法委近日出台关于严格规范减刑、假释、暂予
监外执行，切实防止司法腐败的指导意见，要求在刑法、

刑事诉讼法规定的框架内，对减刑、假释、暂予监外执行
（主要指保外就医）充分体现从严精神，从严规定实体条
件，从严规范程序，从重追究违法违规办理减刑、假释、暂
予监外执行的法律、纪律责任。

严格“确有悔改表现”认定
近年来， 职务犯罪、 破坏金融管理秩序和金融诈骗犯

罪、组织（领导、参加、包庇、纵容）黑社会性质组织犯罪等罪
犯中，违法违规减刑、假释、暂予监外执行相对突出。为了从
严把握上述三类罪犯减刑、假释的实体条件，指导意见在要
求从严把握法律规定的“立功表现”“重大立功表现”标准的
同时，针对“确有悔改表现”这一刑法规定的减刑、假释的关
键条件，明确规定，严格对三类罪犯“确有悔改表现”的认
定，要求除考察所有罪犯减刑都必须具备的一般条件外，应
着重考察三类罪犯是否通过主动退赃、 积极协助追缴境外
赃款赃物、主动赔偿损失等方式，积极消除犯罪行为所产生
的社会影响。并强调，对服刑期间利用个人影响力和社会关
系等不正当手段，企图获得减刑、假释机会的，即使客观上
具备减刑、假释的条件，也不得认定其“确有悔改表现”。

职务犯罪判死缓减刑后最少服刑
22

年
针对三类罪犯中有的减刑次数多、 两次减刑之间间

隔时间短等问题，指导意见明确规定，对依法可以减刑的
三类罪犯，适当延长减刑的起始时间、间隔时间，从严把
握减刑幅度。

专家分析指出，根据指导意见的规定进行测算，即使三类罪犯具备所有条件，实
行“到点就减刑”（实践中一般不可能这样），无期徒刑罪犯经过几次减刑以后实际执
行的刑期将比按之前规定的延长

4

年，最低也不会少于
17

年；死刑缓期执行罪犯经过
几次减刑以后实际执行的刑期将比按之前规定的延长

5

年，最低也不会少于
22

年。

针对保外就医中存在的突出问题，指导意见明确规定，从严把握三类罪犯适用保
外就医的严重疾病范围和条件。指导意见还规定，虽然患有疾病，但不积极配合刑罚执
行机关安排的治疗的，或者适用保外就医可能有社会危险性的，一律不得保外就医。

厅级以上罪犯减刑须报备
为了保证减刑、假释、暂予监外执行能够公平、公正地实施，指导意见着眼于提

高透明度、强化监督制约，明确规定，拟提请减刑、假释、暂予监外执行的，一律提前
予以公示；减刑、假释裁定书及暂予监外执行决定书，一律上网公开；对三类罪犯中
因重大立功而提请减刑、假释的案件，原县处级以上职务犯罪罪犯的减刑、假释案
件，组织（领导、包庇、纵容）黑社会性质组织罪犯的减刑、假释案件，原判死刑缓期
执行、无期徒刑的破坏金融管理秩序和金融诈骗犯罪罪犯的减刑、假释案件，一律
开庭审理。指导意见还规定，对原厅局级以上职务犯罪罪犯减刑、假释、暂予监外执
行的， 应当向中央政法相关单位逐案报请备案审查； 对原县处级职务犯罪罪犯减
刑、假释、暂予监外执行的，应当向省级政法相关单位逐案报请备案审查。

■

新闻背景
减刑、假释、暂予监外执行制度

减刑
关于减刑，我国刑法规定，被判处

管制、拘役、有期徒刑、无期徒刑的犯
罪分子，在执行期间，如果认真遵守监
规，接受教育改造，确有悔改表现的，

或者有立功表现的，可以减刑；有下列
重大立功表现之一的，应当减刑：（一）

阻止他人重大犯罪活动的；（二） 检举
监狱内外重大犯罪活动， 经查证属实
的；（三） 有发明创造或者重大技术革
新的；（四）在日常生产、生活中舍己救
人的；（五） 在抗御自然灾害或者排除
重大事故中，有突出表现的；（六）对国
家和社会有其他重大贡献的。

减刑以后实际执行的刑期不能少
于下列期限：（一）判处管制、拘役、有
期徒刑的， 不能少于原判刑期的二分
之一；（二）判处无期徒刑的，不能少于
十三年；（三） 死刑缓期执行罪犯经过
一次或几次减刑后， 其实际执行的刑
期不能少于十五年， 死刑缓期执行期
间不包括在内。

对于犯罪分子的减刑， 由执行机
关向中级以上人民法院提出减刑建议
书。 人民法院应当组成合议庭进行审
理，对确有悔改或者立功事实的，裁定
予以减刑。非经法定程序不得减刑。

假释
关于假释，我国刑法规定，被判处

有期徒刑的犯罪分子，执行原判刑期二
分之一以上，被判处无期徒刑的犯罪分
子，实际执行十三年以上，如果认真遵
守监规，接受教育改造，确有悔改表现，

没有再犯罪的危险的，可以假释。如果
有特殊情况， 经最高人民法院核准，可
以不受上述执行刑期的限制。对累犯以
及因故意杀人、强奸、抢劫、绑架、放火、

爆炸、投放危险物质或者有组织的暴力
性犯罪被判处十年以上有期徒刑、无期
徒刑的犯罪分子，不得假释。

暂予监外执行
关于暂予监外执行， 我国刑事诉讼

法规定， 对被判处有期徒刑或者拘役的
罪犯，有下列情形之一的，可以暂予监外
执行：（一）有严重疾病需要保外就医的；

（二） 怀孕或者正在哺乳自己婴儿的妇
女；（三）生活不能自理，适用暂予监外执
行不致危害社会的。 对被判处无期徒刑
的罪犯，有前款第二项规定情形的，可以
暂予监外执行。 对适用保外就医可能有
社会危险性的罪犯， 或者自伤自残的罪
犯， 不得保外就医。 对罪犯确有严重疾
病，必须保外就医的，由省级人民政府指
定的医院诊断并开具证明文件。

北京昌平区百善镇二德庄村村委会主任史连锋在展示村边河道水（右边瓶）和正
常的矿泉水。他身后是邻村而建的北京环卫集团阿苏卫垃圾卫生填埋场。据史连锋介
绍，这条河流以前河水清澈，还有鱼虾，但现在已经是乌黑浑浊，臭气难闻。

新华社记者罗晓光摄

北京朝阳区金盏乡小店村内，路旁的垃圾堆随处可见。

新华社记者罗晓光摄

□

新华社记者季明李舒
陈冀杜宇

□

新华社记者杨维汉陈菲

图为学生们在课间饮用“学生奶”。


